
附件二
印花税核定征收通知书

（纳税人名称）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和《福建省印花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决定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对你单位下列印花税应税凭证实行核定征收，按月申报。请于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印花税。如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上一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。
	应税凭证类别
	计税依据
	核定比例或定额

	
	
	

	
	
	
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税务机关（盖章）
年  月  日

本通知一式两份，主管税务机关一份，纳税人一份。
 
 
 
